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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於我國現行法規範對於公共事務或可受公評之事，採取的是較為寬鬆的言論尺度，實務

上之判決也是如此。但隨著網絡社群的普及使用，帶動了網絡的虛擬社會化，許多的網路

言論已超越平常之尺度，造成他人的不悅，尤有甚者，更催生了所謂的網路暴民以及網路

言論暴力現象，已跨越原本虛擬網路社會的界限，並對現實社會秩序及言論自由造成嚴重

的事實影響。 

（二十三）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行政院退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附屬單位

（榮電公司、北區勞務中心、欣欣瓦斯公司等）因涉及貪瀆

，其弊案層出不窮並遭檢調單位查辦在案，其相關人員所涉

責任均尚未釐清，實有損退役軍人榮譽且嚴重影響人民對退

役軍人觀感。爰此，如何呼應馬總統的有感宣示並恢復退役

軍人原有光榮感，請於限期內提出具體作法，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退輔會所屬單位：榮電公司、北區勞務中心、欣欣瓦斯…等等，主管業務單位之相

關人員未盡公務相關監督責任及承辦業務單位人員，均涉及司法案件。尤其是榮電公司所

造成社會紛爭的重大問題。 

二、另公司勞務中心涉及司法、檢調案件亦達數十件，致虧損累累等瀆職行為，實屬重大社會

責任。相關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所涉責任應儘速釐清，以正社會視聽。 

（二十四）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台灣經濟 20 多年來的總體環境結構變

遷，隨著油電雙漲政策的失誤，民生經濟條件日趨惡化，以

及目前各地方除交通條件已逐漸便利外還有高鐵及捷運的快

速發展，計程車行業生存益發困難。加上，倘計程車無法納

入「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比照大眾運輸

事業行駛高速公路免徵通行費，那麼「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

辦法」恐有淪為競業不公平條款之疑義。爰此，如何就法制

面進行調適以回應社會期待，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鑑於現行公路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並無明確規範行駛高速公路免徵通行費之車種，

但大眾運輸客運車輛卻依據行政院民國 84 年 8 月 23 日函頒「促進大眾運輸發展方案」將

其納入「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成為行駛高速公路免徵通行費車種，其正當性顯有不


